
附件

有 關 《 2006 年 進 出 口 （ 戰 略 物 品 ） 規 例 （ 修 訂 附 表 1） 令 》

的 問 題 與 答 案

一 般

問 1 . 為什麼需要修訂《進出口（戰略物品）規例》？

答 1 . 瓦 塞 納 安 排 、 導 彈 科 技 管 制 組 織 和 澳 洲 集 團 等 國 際 防 止 武 器

擴 散 組 織 ， 較 早 前 已 修 訂 其 管 制 品 清 單 。 為 了 在 香 港 的 管 制

清 單 中 反 映 最 新 的 國 際 管 制 標 準 ， 我 們 須 要 對 《 進 出 口 （ 戰

略物品）規例》作出相應的修訂。

問 2 . 是次修訂工作帶來什麼重要的變更？

答 2 . 在各項變更中，最重要的是 :
( a )  撤 銷 對 有 多 重 資 料 、 指 令 匯 流 排 或 串 列 通 訊 埠 的 微 處 理

器 ， 若 干 類 型 的 光 學 武 器 瞄 準 器 ， 一 種 非 氟 化 聚 合 物

( P E E K )  ，及半導體裝置的某些測試裝備的管制；

( b )  放寬對數字式電腦的管制尺度，由每秒 190 ,000 百萬理

論 運 算  ( M t o p s )  至 每 秒 0 .75 加 權 萬 億 次 浮 點 運 算

( WT )  。對模擬 -數字轉換集成電路的管制尺度，亦有所

放寬；以及

( c )  對 以 下 項 目 實 施 管 制 ， 包 括 使 用 矽 製 聚 焦 平 面 陣 列 的 光

偵 測 器 ， 以 微 輻 射 熱 測 定 儀 物 料 為 基 材 的 紅 外 線 聚 焦 平

面 陣 列 ， 若 干 有 毒 化 學 劑 ， 若 干 植 物 病 原 體 ， 及 能 夠 將

生物濟擴散成氣霧形態的空中噴灑或霧化系統。

問 3 . 有關轉變對我們申請進口 /出口許可證有什麼影響？

答 3 . 因 修 訂 而 獲 撤 銷 管 制 的 物 品 ， 在 進 口 和 出 口 時 均 無 須 申 領 許

可 證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剛 納 入 管 制 範 圍 的 物 品 ， 此 後 將 須 申 領 許

可證。

問 4 . 香港為什麼要跟從國際管制組織的管制標準？

答 4 . 香 港 在 管 制 戰 略 物 品 貿 易 方 面 ， 必 須 維 持 最 高 的 國 際 水 平 ，

以 增 強 貿 易 伙 伴 對 我 們 管 制 制 度 的 信 心 ， 我 們 方 能 繼 續 接 觸

到本地經濟發展所需的尖端科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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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5 . 有 關 電 腦 的 進 /出 口 許 可 證 申 請 所 需 的 資 料 以 及 證 明 文 件 ， 會

否因是次修訂而有所變更？

答 5 . 除 了 管 制 標 準 放 寬 外 ， 許 可 證 申 請 的 資 料 申 報 和 所 需 的 證 明

文 件 基 本 上 並 無 轉 變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電 腦 的 許 可 證 申 請 必 須 載

有 最 終 用 戶 和 最 終 用 途 的 資 料 ， 並 附 有 填 妥 的 最 終 用 戶 聲

明 。 為 配 合 貨 品 原 產 國 /地 方 的 管 制 規 定 ， 我 們 或 會 要 求 許 可

證 申 請 人 確 定 和 提 供 證 明 文 件 ， 以 證 實 有 關 貨 品 已 獲 原 產 國 /
地方批准輸出。

問 6 . 怎樣可得知某類產品在規例修訂後是否仍受簽證管制？

答 6 . 如未能從《進出口（戰略物品）規例》附表 1 確定某類產品

是 否 受 簽 證 管 制 ， 商 號 可 帶 同 產 品 的 詳 細 技 術 規 格 向 工 業 貿

易署 5 樓 516B 室客戶服務櫃台申請預先分類。此外，商號亦

可 以 電 子 方 式 申 請 預 先 分 類 。 登 入 戰 略 物 品 管 制 制 度 網 站 的

電 子 帳 戶 後 ， 商 號 可 於 「 電 子 申 請 項 目 」 內 選 擇 「 產 品 預 先

分類申請」 (詳情請參閱戰略貿易管制通告第 5 / 0 4 號 )。本署

通 常 可 在 兩 個 完 整 工 作 天 內 就 有 關 貨 品 是 否 受 管 制 一 事 作 出

回覆。

問 7 . 雖 然 有 關 貨 品 的 管 制 已 經 撤 銷 ， 但 若 承 運 商 尚 未 得 悉 ， 仍 要

求出示許可證，應怎麼辦？

答 7 . 貨 主 可 利 用 預 先 分 類 服 務 。 列 為 非 戰 略 物 品 的 貨 品 ， 其 預 先

分 類 結 果 會 註 明 ， 有 關 貨 品 如 並 非 用 於 與 核 子 、 生 物 或 化 學

武 器 有 關 的 用 途 ， 或 與 能 發 射 該 等 武 器 的 導 彈 有 關 的 用 途 ，

則 無 須 具 備 進 口 /出 口 許 可 證 。 該 結 果 可 作 為 有 關 貨 品 不 受 管

制的證明。

一 般 用 途 集 成 電 路

問 8 . 是次修訂撤銷了對哪些電子微電路的管制？

答 8 . 是 次 修 訂 撤 銷 了 對 多 重 資 料 、 指 令 匯 流 排 或 串 列 通 訊 埠 的 微

處 理 器 的 管 制 ， 因 此 ， 再 沒 有 對 匯 流 排 數 目 及 其 資 料 傳 輸 速

度 的 管 制 水 平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不 論 它 們 的 技 術 性 能 ， 所 有 工 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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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商業級別的微處理器都不受管制。

不 過 ， 如 符 合 下 列 條 件 ， 微 處 理 器 微 電 路 ， 微 電 腦 微 電 路 及

微控制器微電路仍然受管制：

( a )  設計或評定為能抵受輻射至管制的限度；

( b )  評定為可於極端溫度範圍（即高於攝氏 125 度、低於攝

氏 - 5 5 度或由攝氏 - 5 5 度至攝氏 125 度的整個溫度範圍）

內操作；或

( c )  由時鐘頻率超過 40 兆赫操作的化合物半導體製造。

問 9 . 對模擬 -數字及數字 -模擬 (A /D)轉換集成電路有甚麽放寬？

答 9 . 是次修訂放寬了解析度為 8 位元的 A/D 轉換器的管制標準，

輸出率由大於每秒 2 億個字元改為每秒 5 億個字元。

電 腦

問 10 . 有關電腦的新管制標準為何？

答 10 . 規 例 修 訂 後 ， 放 寬 了 電 腦 的 最 低 管 制 水 平 ， 由 合 成 理 論 效 能

( C T P )  大過每秒 190  000 百萬次理論運算  ( M t o p s )  修訂為經

調 整 尖 峰 效 能  (APP)  大 過 每 秒 0 .75 加 權 萬 億 次 浮 點 運 算

( WT )。 一 般 而 言 ， 大 部 份 家 庭 及 商 業 用 的 電 腦 系 统 將 不 會 超

過新的經調整尖峰效能水平。

問 11 . 何 謂 經 調 整 尖 峰 效 能 (APP)和 加 權 萬 億 次 浮 點 運 算 ( WT )？ 如

何取得這些數字？

答 11 . 簡 單 來 說 ， 經 調 整 尖 峰 效 能 是 測 量 電 腦 計 算 能 力 的 標 準 ， 即

以每秒執行經調整浮點計算的運算數目，以 10 1 2 為單位。這

些數字可於電腦製造商或經銷商處取得。

問 12 . 設 有 區 域 網 絡 埠 和 廣 域 網 絡 埠 以 連 接 高 速 資 料 通 訊 網 絡 的 電

腦，會否受修訂項目影響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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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12 . 新 規 例 對 資 料 通 訊 裝 備 、 路 由 器 和 切 換 機 並 無 管 制 。 因 此 ，

區 域 網 絡 和 廣 域 網 絡 裝 備 不 在 受 管 制 之 列 ， 惟 該 等 裝 備 不 可

具備任何密碼功能超過管制水平。

問 13 . 特別設計於極端溫度下操作的電腦有否受到管制？

答 13 . 經評定在周圍溫度低於攝氏 - 4 5 度或高於攝氏 85 度操作的電

腦 ， 不 論 其 經 調 整 尖 峰 效 能 為 何 ， 均 視 作 戰 略 物 品 。 這 類 電

腦包括在進出口管制清單內。

問 14 . 數字式電腦的其他管制準則為何？

答 14 . 所有管制準則均載於《進出口（戰略物品）規例》附表 1 內。

下列為數字式電腦的主要管制準則：

( a ) 硬件或軟件有超過 56 位元 DES 的密碼功能；

( b ) 為抵受輻射而設計；

( c ) 經 評 定 在 周 圍 溫 度 低 於 攝 氏 - 4 5 度 或 高 於 攝 氏 85 度 操

作；

( d ) 為容錯而設計；

( e ) 具模擬─數字轉換功能；或

( f ) 能 提 供 數 字 式 電 腦 或 相 關 裝 備 的 外 部 連 接 ， 使 其 可 以 提

供數據率超過每秒 1 .25 千兆位元組的通訊。

資 訊 安 全

問 15 . 加密設備的管制有沒有重要轉變？

答 15 . 沒有。加密設備的最低管制標準仍舊為 56 位元 DES 或 512 位

元 RSA。 此 外 ， 不 管 有 關 產 品 所 用 的 關 鍵 匙 長 度 數 目 為 何 ，

只要符合《進出口（戰略物品）規例》附表 1 類別 5 第 2 部 —
資訊安全密碼學註釋 3 所列的準則，便可解除管制。製造商

通 常 須 填 寫 密 碼 學 問 卷 ， 及 提 供 由 來 源 國 家 發 出 的 出 口 管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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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，以確定他們能否遵守下文載述的所有準則。

問 16 . 密碼學註釋 3 開列了什麼準則？

答 16 . 準則包括：

( a ) 普 遍 地 在 沒 有 限 制 下 在 零 售 點 以 下 述 任 何 方 式 從 存 貨 中

向公眾售賣：

( i ) 門市交易；

( i i ) 郵購交易；

( i i i ) 電子交易；或

( i v ) 電話訂購交易；

( b ) 其加密功能不容易遭用戶更改；

( c ) 該 物 品 的 設 計 可 供 用 戶 在 並 無 供 應 商 進 一 步 充 分 支 援 下

自行安裝；以及

( d ) 如需要時，物品詳情可應要求而提供予出口國有關主管當

局，以確定上文 ( a )至 ( c )段所述的條件獲符合。

為 符 合 以 上 ( d )的 要 求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出 示 由 來 源 國 家 發 出 的 出

口管制文件，顯示加密產品已滿足密碼學註釋 3。

問 17 . 不 少 加 密 產 品 來 自 美 國 ， 當 中 會 否 有 任 何 產 品 的 管 制 因 是 次

修訂而受影響？

答 17 . 沒 有 ， 是 次 修 訂 對 大 眾 市 場 物 品 沒 有 更 多 放 寬 。 目 前 ， 所 有

源 自 美 國 並 獲 得 美 國 商 務 部 確 定 為 大 眾 市 場 物 品 的 加 密 產 品

均 已 符 合 密 碼 學 註 釋 3 所 列 的 準 則 。 因 此 ， M i c r o s o f t
Wi ndows、 I n t e r n e t  E x p l o r e r、 S u n  S o l a r i s、藍芽及無線區域網

路 等 常 見 的 大 眾 市 場 產 品 在 輸 入 ∕ 輸 出 香 港 時 ， 仍 無 須 申 領

進出口許可證。

問 18 . 有甚麽典型的大眾市場產品例子符合密碼學註釋 3？

答 18 . 以下項目是符合密碼學註釋 3 的典型產品種類 :
( a )  為 設 計 於 ， 捆 綁 於 或 預 載 於 單 一 中 央 處 理 器 的 電 腦 ， 膝

上 型 電 腦 或 手 提 器 具 的 一 般 用 途 操 作 系 统 及 桌 面 應 用

(例如 :  電郵，瀏覽器，遊戲，文字處理，數據庫，財務

應用或公用程式 )。
( b )  應 用 於 客 户 互 聯 網 用 具 及 客 户 無 線 區 域 網 絡 器 具 的 商 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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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軟 件  (例 如 :  建 基 於 商 業 標 準 如 藍 芽 ， 家 居 無 線 電 頻

率  (HomeRF)  及 I E E E  8 0 2 . 1 1 b  ( “ Wi F i ” )  的無線器具 )。
( c )  家 居 用 的 網 絡 商 品 及 軟 件  (例 如 :  個 人 防 火 牆 ， 個 人 電

腦使用的有線數據機及消費者機頂盒 )。
( d )  手 提 或 流 動 民 用 電 訊 商 品 及 軟 件  (例 如 :  個 人 數 據 助 理

(PDAs)，無線電臺或蜂巢式產品 )。
以上產品均不屬於戰略性物品，無須申領許可證。

問 19 . 若 加 密 產 品 只 供 認 證 或 數 碼 式 簽 名 的 用 途 ， 其 管 制 標 準 為

何？

答 19 . 規 例 對 用 於 認 證 或 數 碼 式 簽 名 的 加 密 產 品 並 無 管 制 ， 除 非 該

等產品具資料或檔案加密保護功能。

問 20 . 環球移動通訊系統 (GSM)手提式電話有否受管制？

答 20 . 沒 有 。 所 有 不 具 備 終 點 至 終 點 加 密 能 力 的 一 般 用 途 民 用 蜂 巢

式無線電通訊系統均不受管制。

問 21 . 銀行使用的密碼學器材是否受管制？

答 21 . 只 要 那 些 密 碼 學 器 材 是 被 特 別 設 計 及 只 限 於 為 銀 行 使 用 的 ，

便不受管制。

問 22 . 攜帶裝有加密軟件的個人電腦往海外是否需要申領許可證？

答 22 . 如 用 戶 攜 帶 個 人 電 腦 和 加 密 軟 件 作 私 人 用 途 ， 便 無 須 申 領 許

可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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